荣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无主财物处理告知书
荣市监无主物处告〔2026〕1号
本局于 2025 年 1月 14 日查获了荣成市港湾太山商行邮寄的2箱标示“Red Tox”的产品（规格：100 units/1 vial），于2025年1月22日查获了荣成市港湾太山商行邮寄的标示“VOM”的产品；其中，查获红色包装“VOM”产品（规格：2×1.0ml）30盒、查获绿色包装“VOM”产品（规格：2×1.0ml）120盒、查获蓝色包装“VOM”产品（规格：2×1.0ml）150盒。上述产品经认定，标示“Red Tox”的产品属于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医疗用毒性药品、标示“VOM”的产品属于医疗器械。

本局于2026年4月10日在荣成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发布了《无主财物认领公告》（荣市监无主告〔2026〕1 号），告知涉案财物的权利人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局认领财物并接受调查，公告期满后无人到本局认领财物和接受调查。

标示“Red Tox”产品属于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，不明权利人进口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，涉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九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，构成进口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药品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局拟将上述2箱标示“Red Tox”的药品予以没收，但不免除当事人从事该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。

经查询，标示“VOM”的产品属于未经注册的进口第三类医疗器械，不明权利人进口未经注册的第三类医疗器械，涉嫌违反了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构成经营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第三类医疗器械的违法行为。依据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本局拟将上述标示“VOM”的医疗器械予以没收，但不免除当事人从事该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（一）项，以及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》第五条、《山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第二条的规定，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、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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